
蒙主悅納的工人（一）蒙神悅納的工人
經文：賽42:1-4

一．蒙神悅納工人的先決條件(1節)

1.是神所扶持。

2.是神所揀選。

3.已得神的聖靈。即已重生的。

二．蒙神喜悅工人的任務(1節)

將公理，就是將福音真理傳於外邦。

三．蒙主喜悅工人事奉的態度(2-4節)

1.不揚聲，不喧嚷，乃用生命在日常生活上見證。

2.他扶持受傷的，衰弱的，他傳真理，使公義傳開。

3.不灰心喪膽。他使全地聽見神的真理與公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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